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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河川治理、流域水土利用與保育基本方針 

大甲溪發源於雪山山脈之次高山(雪山)及中央山脈之南湖

大山等群嶽，最上游為南湖溪，於松茂附近匯聚合歡溪、七家灣

溪等支流後，始名大甲溪；主流出馬鞍寮後，河谷開始展寬，由

東往西橫貫台中縣境，於大甲與清水間注入臺灣海峽。本流域位

處台灣中西部，北與大安溪為鄰，東接蘭陽溪及立霧溪，南臨烏

溪，面積 1,244 平方公里。大甲溪主流全長 124 公里。 

大甲溪發電廠天輪分廠(舊名天輪發電廠)至河口河段治理

基本計畫已於民國 82 年奉經濟部核定並於民國 83 年公告，因 93

年敏督利颱風造成本河段嚴重水患及土石流災害，為因應災害後

之環境劇烈變化，遂辦理本河段治理基本計畫，治理計畫範圍自

天輪壩起至天輪分廠止，長約 15 公里，平均坡降約為 1/83，行政

區域屬台中縣和平鄉。 

一、河川治理 

本溪中上游流經山區，為典型急流河川，流域坡度陡峻，

主要地質構造為南勢以東至大甲溪上游之變質岩區，以石英

砂岩或板岩為主、南勢以西至大茅埔之河段均以砂岩及頁岩

為主，車籠埔斷層及大茅埔雙冬斷層穿過本河段下游，921 地

震後，地質環境更形惡化，岩質破碎，集水區崩積土石豐富；

本溪集水區中上游每遇豪大雨，常導致上游河段及支流集水

區大量崩積土石坍落於主河道，隨洪流傾洩而下，輸送、淤

積於石岡壩以上河段形成土砂災害及影響河防安全，因此治

理方針應加強集水區中上游植生保育、崩塌地處理、坡地防

砂及水土保持工程等治理措施，以減少河道土砂來源；至於

本治理計畫河段則考量現況河道地形、河性、天然河川排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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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砂空間等因素，以排洪、儲砂及防止兩岸崩塌沖刷為治理

原則，依實需布設防洪設施並配合河川管理以確保通洪流

路、減少土砂災害。 

二、流域經理 

(一)集水區水土保持及坡地保育 

本流域山地面積約 119,426 公頃，占全流域面積 96%，

除部份自然崩塌地、裸露地、草生地外，其餘大部份為林班

地，多屬林務局之大甲溪事業區及八仙山事業區。上游集水

區，除部份因天然地質不佳之無林地外，其餘山區植生狀況

尚佳，其中合於保育利用條例實施範圍之山坡地約 24,199

公頃，主要種植果樹、林木及竹類次之，水稻、旱作等皆有

種植。超限利用之山坡地面積約 1,899 公頃，以種植果樹及

檳榔為主。山坡地之崩塌區或地質裸露區，因表土易遭沖蝕

流失，造成土石淤積河床、水庫，本流域集水區水土保持及

坡地保育由水土保持局及林務局辦理相關水土保持設施。 

(二)土地利用現況 

本流域大部份為山區，土地利用狀況以林地(含天然林

及人工林)最多約占 70%，農業使用約占 16.31%，草生地約

占 2.11%，建地約占 1.9%，河川地利用約占 3.46%，交通用

地約占 1.12%，其他雜項用地約占 4.91%。 

(三)水資源利用 

1.河川水質 

大甲溪河川水質大部分屬未或稍受污染程度；下游水質

屬於輕度到中度之污染，大甲溪歷年水質污染程度，未受

污染河段從 91%提昇至 97%，輕度污染則從 8.56%降至

2.31%，總體而言大甲溪水質惡化程度有漸緩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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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表水利用 

大甲溪水資源利用系統包含防洪、發電、給水及灌溉等

功能；台灣電力公司於大甲溪德基壩至石岡壩 60 多公里河

段內，開發的水利設施有 4 座發電分廠、馬鞍二部機組等，

共 18 部水力發電機組，大甲溪水力發電開發在全台水力發

電系統中居重要之地位。大甲溪系列水庫調蓄水源肩負大

台中地區生活及工業用水任務，主要之水源調節設施為德

基水庫與石岡壩，經 921 地震及歷次水災土石流，水庫淤

積嚴重，各水庫淤積情況如下表： 

水庫名稱 集水面積 水庫容量 總淤積量 淤積測量
時程 管理單位 (平方公里) (萬立方公尺) (萬立方公尺)

德基水庫 592.00 20,137 7,329 98 年 12 月 台灣電力公司 
青山壩 595.80 69.9 -0.92 98 年 11 月 台灣電力公司 
谷關壩 707.75 644 1,066 96 年 1 月 台灣電力公司 

天輪壩 760.00 54.49 27.95 98 年 12 月 台灣電力公司 
馬鞍壩 985.00 43.4 14.1 98 年 12 月 台灣電力公司 
石岡壩 1095.40 101.49 222.98 96 年 12 月 石岡壩管理委 

 員會 

3.地下水利用 

大甲溪流域地下水資源之利用，包括上游谷關風景遊

樂區之溫泉開發及中下游農業、工業及公共用水地下井開

發兩大類，全年供應遊樂區之需要；大甲溪下游之地下水

分布大致可分為大甲扇狀平原、清水海岸平原、后里台地

及台中盆地，經統計台中地區地下水核發水權量約 5,528 萬

立方公尺，井數為 1,446 口。本區域淺層之地下水水質多受

重金屬污染，水質較不適宜作為地下水開發之水源，本流

域無地層下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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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治理計畫原則與保護標準 

本溪屬山區急流河川，主流坡度陡峻，支流野溪兩岸為高山地形，

且受 921 地震影響，造成集水區土石鬆動，地質環境欠佳，本溪中上

游集水區崩塌土石量甚豐，每遇颱風豪雨，常導致河岸邊坡土石坍落，

洪流夾帶大量土石傾洩而下，淤積河床，因此馬鞍壩以上河段現階段

河道尚未穩定，短期內土石災害仍無法倖免。 

本治理計畫河段於河槽尚未穩定前，應適時辦理河道整理，儘量

維持天然河寬，增加河道蓄砂、排洪空間，計畫洪水到達區域之土地

利用管制並配合預警、避難措施及河川環境管理，維持經常性流量之

通洪能力及減少土砂災害為治理原則，並輔以管理機制維持沿岸聚落

安全；本河段為山區急流河川，因受 921 地震及 93 年敏督利颱風後崩

塌地及土石流造成大量入流泥砂，在土砂運移未達平衡前，保護標準

採用重現期距 25 年之洪峰流量，未來視河道穩定情況再予檢討保護標

準。 

一、洪水防禦方法與措施 

為達成預期之治理目標，茲將本治理計畫範圍分三個河段敘

述如下: 

(一)大甲溪發電廠天輪分廠至裡冷溪匯流口河段(斷面 68~斷面

75)： 

天輪分廠(斷面 68)以上河段屬山區型河川，兩岸緊臨山壁

或河階地高崁，由於山區河川通水面積多受地質條件控制，河

槽彎道凹岸及河幅窄縮處之邊坡易遭淘刷，本河段以河川管理

為主，維持天然河寬並配合河道整理，以增加河道之通洪儲砂

空間。 

 (二)裡冷溪匯流口至麗陽營區河段(斷面 75~斷面 84)： 

本河段因上游河道輸砂量大增及博愛橋下游隘口抬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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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舊裡冷橋至博愛橋間河谷 S形轉折區(斷面 76-1~78)，多

處河幅束縮，以致主流淘刷河階地，流況多變導致河道斷面擴

大，河床沖淤有高度變動性。本河段左岸支流松鶴一溪集水區

崩塌土石大量下移，造成松鶴、裡冷等聚落土石流及洪水災

害，台 8 線沿本河段右岸，路面地勢較低，遇豪雨即道路積水

或路基流失而中斷，為減少土砂災害，本河段之治理應順應河

性，維持天然河寬，以河川管理為主及配合適當河道整理，以

增加河道儲砂空間，並維持河道通洪能力，據以暢洩洪水量，

有聚落需保護河段則布置護岸保護，以確保左岸聚落安全，並

建立聚落保全預警避難措施。 

(三)麗陽營區至天輪壩河段(斷面 84~斷面 94)： 

本河段河道蜿蜒於山谷間，河幅寬窄變化不一，右岸麗陽

社區邊坡受水流沖刷崩塌，布置護岸保護社區安全。十文溪匯

流口下游隘口束縮河道(斷面 84~86)、主支流洪水逆向匯流及

篤銘橋阻水等限制，河道輸砂能力明顯受限，砂石淤積河床，

洪水衝毀岸邊結構物及道路橋樑；神木谷吊橋至谷關大橋之間

（斷面 90~92）結構物阻擋水流抬昇洪水位，為考量集水區特

性，順應河性以河川管理為主，維持天然河寬並配合河道整

理，以增加河道之通洪、儲砂空間，改善跨河構造物及谷關大

橋下游右岸布置護岸保護邊坡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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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河段計畫洪水量 

(一)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 

本治理計畫河段各控制點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如下表: 

 單位：立方公尺/秒 

 

(二)計畫洪水量 

本計畫河段為山區急流河川，因受 921 地震及 93 年敏督

利颱風後土砂淤積嚴重，在土砂運移未達平衡前，計畫洪水量

採用重現期距 25 年之洪峰流量，各河段計畫洪水量分配如下

圖：  

 

   
200 年 100 年 50 年 25 年 20 年 10 年 5 年 2 年

橫流溪匯流前 907.4 8,490 7,630 6,590 5,570 5,370 4,330 3,290 1,910

重現期距 
集水面積 

控制點 (平方公里) 

東卯溪匯流前 877.6 8,210 7,380 6,370 5,380 5,190 4,180 3,180 1,840

裡冷溪匯流前 848.4 7,940 7,130 6,160 5,210 5,020 4,040 3,080 1,780

十文溪匯流前 784.8 7,560 6,790 5,870 4,960 4,780 3,850 2,930 1,700

東
卯
溪
匯
流
前 

十
文
溪
匯
流
前

斷

面

69 
斷

面

75

 

 
5,570  

 
5,380 

 
5,210 

 
4,960  

東
卯
溪

裡
冷
溪

十
文
溪橫

流
溪
匯
流
前 

裡
冷
溪
匯
流
前 

斷

面 
68 

 

單位：立方公尺/秒 
 

橫
流
溪

(

治
理
計
畫
終
點) 斷

面 
 
88 

斷 
面 
94 (

治
理
計
畫
起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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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及計畫水道斷面 

(一)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 

以各河段分配之計畫洪水量及河寬，依現況河槽斷面演算

計畫洪水位，據以決定水道計畫縱、橫斷面。各主要地點計畫 

洪水位如下表： 

 

 

 

 

 

，尤其裡冷、松鶴、谷關等河段受敏督利、艾利颱風土石流

為 考量，

線依 河道 訂。以

量， 畫方案 檢討，

，以計畫洪水位加 尺 畫堤

。本 之計畫 斷面 、計畫水道橫斷面如

道 計畫 工程布 件一。

地    點 斷面 
河心累距

( 公尺 ) 
計畫洪水位

( 公尺 ) 備   註 

 

 

(二)計畫水道斷面 

本治理計畫範圍位於大甲溪上游山區，兩岸緊臨山壁或河

階地高崁，台 8 線公路沿河道兩岸。水道治理計畫線主要參照

兩岸地形地勢、環境條件、已公告之河川區域及都市計畫劃

訂

及洪水衝擊河寬大幅擴增， 河防安全 該等地區水道治

理計畫 現況 地形劃 各河段重現期距 25 年之計

畫洪水 依計 水理 決定計畫水道縱、橫斷面，

本河段無堤防布置 2 公 出水高作為計

頂高程 河段 水道縱 如圖一

圖二，水 治理 及重要 置如附

斷面 68 68 51,153 565.94 治理計畫終點 
裡冷橋 73-1 55,128 610.68 新建鋼拱橋 
松鶴橋 80 58,720 646.86 新建鋼拱橋 
篤銘橋 88 62,725 700.16 辦理易地改建 
谷關橋 92 64,350 724.06  

天輪壩(下) 94 65,487 7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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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河川治理措施 

一、河川綜合治理措施 

本治理計畫河段均屬淤積河床，辦理持續性疏浚工程維持河

道通洪能力，並配合通洪能力不足之篤銘橋及谷關橋等橋樑改

善，以暢洩 25 年重現期距計畫洪水量，求安橋河段及松鶴橋左岸

聚落地勢較低且受阿邦溪及松鶴一溪土石流衝擊流路變遷影響，

右岸麗陽社區岸邊受水流衝擊，為防止河岸繼續淘刷流失，布置

防洪工程減少岸邊崩塌土地流失。 

二、主要河川治理工程功用種類及設施位置 

左岸裡冷、松鶴等聚落地勢較低且受阿邦溪及松鶴一溪土石

流衝擊流路變遷影響，於左岸求安橋上下游布置護岸長約 450 公

尺、裡冷左岸布置護岸約 150 公尺、博愛國小前沿河岸布置護岸

長約 1,000 公尺，右岸求安橋上下游布置護岸長約 400 公尺、裡

冷橋右岸布置護岸約 350 公尺、麗陽社區布置護岸約 270 公尺、

谷關吊橋下游布置護岸約 50 公尺，谷關橋下游布置護岸約 80 公

尺，加強岸邊保護措施，以防止河岸繼續淘刷流失。 

大甲溪天輪壩至天輪分廠河段待建防洪工程設施一覽表 
岸別 編號 工程名稱 護岸(公尺) 

左岸  求安橋左岸護岸 450 

  裡冷護岸 150 

 松鶴護岸 1,000 

右岸  求安橋右岸護岸 400 

  中冷護岸 350 

  麗陽護岸 270 

  谷關吊橋護岸 50 

  谷關橋護岸 80 

35 

34 

37 
39 

36 
38 

4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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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水道計畫重要事項 

本計畫河段屬山區型急流河川，深槽流路常隨洪峰之發生而

變遷，危及兩岸邊坡穩定，鄰河土地利用應考量兩岸邊坡穩定，

以確保兩岸聚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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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配合措施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利用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 

計畫河段內沿岸洪水氾濫區域，以計畫洪水位推估洪水氾

濫範圍，本溪之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如附件二所示。 

(二)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使用限制 

本河段為山區河川，主要災害為土砂災害，在上游集水區

尚未治理前，本河段水道治理計畫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線)

外之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使用，以農業或綠地等低度使用為

宜。 

二、都市計畫之配合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及大甲溪流域集水區大量崩塌土石下

移，洪水期形成土石流危及兩岸安全，尤其谷關風景區為高危險

潛勢觀光旅遊據點，應配合本計畫修訂都市計畫，調整土地使用

分區，以利排洪及將來治理計畫之推行，部分建築物或遊樂設施

毗鄰河道堤防預定線(用地範圍)，應加強相關設施之水密性及強

度措施，以確保安全，建議建管單位配合予以管制增建，必要時

應利用河川區域予以管制。 

三、道路及橋梁工程之配合 

本治理計畫範圍內計有 4座橋梁，經重現期距 25 年計畫洪水

量水理檢討結果，篤銘橋長度及梁底高均不足、谷關橋高度不足，

建議橋梁主管機關應配合計畫河寬及計畫洪水位，對於通洪能力

不足之橋梁辦理改善措施；對於現有或未來配合改建之橋梁有深

槽水流集中及跌水洩降現象，請橋梁主管機關應注意跨河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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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墩沉箱或基礎埋入深度之安全性、加強道路駁崁基礎及橋墩穩

定措施；於每年汛期前針對有疑慮的橋墩進行檢測，考量橋梁需

達到之保護標準，加強道路駁崁及橋墩保護措施；台 8 線公路緊

鄰河道兩岸，馬鞍壩至天輪壩間道路現況以抬高路基及駁崁修復

維持正常通行，台 8 線中、長程改善計畫應以提升交通設施保護

標準為目標，研提道路復建策略。 

大甲溪治理計畫範圍(天輪壩至天輪分廠河段)現有橋梁檢討成果表 
 

橋梁現況 橋梁現況 
檢討 

橋 梁名 稱 斷面號 河寬 
(公尺) 

計畫洪

水位 
(公尺) 

計畫堤頂

高 
(公尺) 長度

(公尺)
橋墩數

(支)

梁底高

度 
(公尺)

長度

不足 
梁底高

度不足 

建議改善處

理方式 

裡冷橋 73-1 120 610.68 612.68 120 - 614.94    

松鶴橋 80 120 646.86 648.86 120 - 649.07    

篤銘橋 88 90 700.16 702.16 85 2 694.49 ν ν 易地改建

谷關橋 92 91 724.06 726.06 91 2 720.34  ν 
改建提高梁

底高度 

四、灌溉取水口之配合 
本治理計畫範圍未設置灌溉取水設施，未來相關灌溉設施設

置應配合本治理計畫。 

五、支流及排水流入工之配合 

本治理計畫範圍於民國 93 年受敏督利及艾利颱風影響，各主

要支流如裡冷溪、東卯溪、松鶴二溪、松鶴一溪、阿邦溪、十文

溪及稍來溪均發生土石流，於匯流處淤塞，嚴重影響主河道排洪

及輸砂能力，相關權責單位林務局及水土保持局應加強支流、野

溪河道治理及主、支流匯流處之配合措施，沿岸支流、排水坡度

甚陡，出口可配合本計畫水道治理計畫線以重力方式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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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工程之配合 

本流域上游集水區林木植生情況尚稱良好，惟地震後地質環

境欠佳，崩塌、裸露地遍布，地形坡度陡峭、降雨量集中，造成

中、上游河段之土砂災害，請權責管理單位加強中、上游集水區

之植生保育及嚴禁人為不當開發行為，並於適當地點規劃設置防

砂設施，減少土石下移至主流河道造成松鶴、裡冷等地區土石流

災害；本溪右岸支流阿邦溪集水區崩塌土石隨豪雨大量下移，越

過台 8線阻塞、衝擊大甲溪主河道流路，影響台 8線交通及松鶴

河段兩岸穩定，請相關權責單位加強阿邦溪集水區整治工程；本

溪石岡壩以下河段河道沖蝕，部份河段河床日益下降岩盤裸露，

影響河防及橋梁安全，為顧及本溪上下游河道穩定，本河段應力

求上下游土砂平衡，以整體流域土砂管理為目標。。 

七、河川管理注意事項 

(一)河川管理 

水道治理基本計畫經核定公告後，劃定於水道治理計畫線

及用地範圍線內之土地，依「河川管理辦法」規定，河川土地

經核准辦理治理工程或管理計畫後，不得辦理新案許可，但申

請種植農作物展限使用者，管理機關得視工期與農作物收成期

決定許可展限期日，並應於許可時附記因工程或管理計畫之需

要得廢止許可，不予任何補償。前述治理工程或管理計畫內有

明定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者，得從其計畫許可使用。並依「水利

法」及「河川管理辦法」嚴禁種植一切妨礙水流之植物，以確

保洪水之暢洩，管理機關應嚴格執行河川管理工作。 

(二)河道整理與疏浚之配合 

本修正河段河槽沖刷或淤積情況不穩定，上游集水區尚

有大量崩塌土石未下移，辦理河道整理疏浚時，應考量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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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砂平衡，維持河道穩定，並考量跨河構造物的安全，滿足

計畫洪水量之通洪能力，另應避免實施全面性之河道疏浚，

以免嚴重破壞河川生態環境，相關權責單位規劃適宜地點設

置囚砂儲砂空間；在河川區域內設置砂石運輸便道，其設施

應依「河川區域內申請設施運輸路、便橋、越堤路審核要點」

辦理。 

 (三)高莖作物與濫墾之管理 

本治理計畫範圍之計畫水道內土地，尚無嚴重濫墾及種植

高莖作物，未來應依水利相關法規之規定加強管制。 

(四)構造物施設與濫建之管理 

本計畫公告實施後計畫水道內興建構造物，應依水利法第

78 條之 1 第 1 款或水利法第 46 條相關規定向河川管理機關申

請辦理。 

(五)水質與環境之維護 

本溪水質尚稱良好，惟為維謢河川自然環境，防洪設

施宜考量綠美化工法及生態環境之配合；為避免水源污染

及保護河川生態環境，河川公地之使用，符合「以國土保

育為先的區域重建綱要計畫」所規定生態及災害潛勢之環

境敏感地區，應以保育為限。 

八、 防災管理之配合 
於大甲溪流域建立觀測站預警監控系統，建置防災資料庫

研判分析及發布緊急疏散避難警報，透過大眾媒體傳播、電視、

廣播媒體、網路等方式迅速傳遞颱風警報、豪雨警報及土石流

預報等災害預報訊息，提醒民眾隨時提高警覺，做好防災準備，

立即動員民眾採取防範措施，並疏散居民前往安全避難處所，

同時由警消單位協助搶救災工作與其他應變措施之進行，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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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救災及避災之效果，建議台中縣政府持續辦理疏散避難演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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